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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【日間部】棄修線上申請作業系統操作說明 

 

一、 棄修線上申請期限 

校定行事曆期中考週後兩週內（請依公告日期辦理，逾期恕不受理） 

二、 棄修申請流程 

登錄【學生資訊系統】辦理線上棄修申請→列印棄修申請表→請

任課教師簽名後（簽名代表副知）→送至教務處課務組（行政大

樓 3樓）辦理。※未送交本表，視同棄修未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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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棄修線上申請步驟暨系統操作說明 

1.棄修申請時間登錄【學生資訊系統】→功能選單【選課】→【棄修申請】 

（學生資訊系統網址：https://cof.ntpu.edu.tw/student_new.htm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點選【棄修申請】→確認申請棄修請按「確定」，放棄請按「取消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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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進入【棄修申請流程說明】畫面→詳閱棄修線上申請流程後 

→點選【STEP1：棄修申請】(※另提供「詳細操作手冊」下載，供同學使用。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請點選欲棄修之科目後，按【棄修申請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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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棄修申請【確認】：確認請按「確認」，放棄請按「取消」 

請再次確認您要申請棄修的科目，請注意一旦確認申請就無法刪除！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申請成功後，點選【列印棄修申請單】→並再次確認，列印申請表後請

任課教師簽名（簽名表示副知），並送交教務處課務組(行政大樓 3樓)辦理 

(※未於期限內送交本表者，視同棄修未完成) 

 

7. 系所主管線上審核同意，經課務組線上確認後，同學可至學生資訊系統

「選課清單」中確認(棄修申請完成如下圖所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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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：系統將自動判別是否符合棄修規定，並跳出警語 

棄修規定： 

棄修課程每學期以【一科】為限，且於扣除放棄修習之學分數後，總修習學分數不得

低於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最低學分數（大一~大三不得少於 16學分，大四

不得少於 9學分），且仍應依本校其他選課相關規定辦理（如校際選課及日夜互選不

得超過總學分數之 1/3 等）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棄修後仍應修習一個科目。 

(1)僅能棄修一門課，不可再點選申請 

 

(2)棄修後總學分數未符合規定，無法申請棄修 

 

(3)棄修後仍應依本校其他選課相關規定辦理（如校際選課及日夜互選不得

超過總學分數之 1/3 等），無法申請棄修 

 


